
因主要系受对卫星石化系客户销售折扣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1、受“12.23” 事故影响，富欣热电于事故发生后至

2018年3月左右对卫星石化系客户（具体为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卫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友联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三家单位暂停供汽，导致该3家单位停产。 2019年12月27日，上述三家公司分别向嘉兴市南湖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11月17日，富欣热电分别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卫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主要内容除直接赔偿损失外，还包括对三家企业2020年度进行

一定优惠，对三家优惠金额（含税）分别为77.57万元、180.81万元以及76.34万元；2、根据《和解协议》，该部分优惠

仅发生于2020年度，后续年度不继续施行；3、剔除卫星石化系企业后，2020年度富欣热电对所有客户低温低压蒸汽

平均售价为160.71元/吨，略高于对富达化纤、富林化纤销售均价。

经上述对比，秀舟热电及富欣热电向其原股东售价与向其所有客户销售均价差异较小，折扣力度处

于合理水平，销售均价具有可比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富达化纤、富林化纤销售收入占富欣热电总收入比

例分别为20.53%、20.33%、24.15%以及26.81%，公司向丰舟特纸、兴舟纸业、秀舟纸业销售收入占秀舟热

电总收入比例分别为50.76%、52.51%、60.49%以及64.53%， 属于两家热电联产业务经营主体的重要客

户，因此定价时在基础价格上进行小幅度折扣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及公司蒸汽业务销售定价策略。

公司上述价格优惠主要基于上述因素考虑，与收购本身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除上述自备电厂原股东外，浦江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因日常生产中存在污泥处置需求，公司下属

浦江热电2021年上半年还向浦江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污泥处置服务，金额126.11万元，定价情况

如下：

单位：元/吨；万元

浦江热电客户 产品 单价（含税）

浦江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污泥处置服务 290.00

其余相近成分客户 污泥处置服务 290.00

因此，上述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相关交易合法，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

②煤炭流通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煤炭流通业务经常性关联销售总额分别为45,299.87万元、37,385.76万元、

32,536.61万元及9,133.73万元， 占当期煤炭流通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39%、1.28%、1.18%及0.44%，

总体占比较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产品

定价

依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煤炭

依据动力

煤市场价

格指数

（如CCI价

格指数）

进行定价

- - 1,036.74 -

山煤物产 煤炭 3,872.30 - 13,481.92 6,286.29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煤炭、焦

炭

- 10,151.47 19,098.58 31,316.72

浙江金运达实业有限公司 煤炭 - - - 1,444.03

物产国际 煤炭 - 8,654.66 - -

浙江物产宏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煤炭 - - 1,643.19 251.08

桐乡泰爱斯热电 煤炭 - - - -

物产金属 焦炭 - 508.26 - -

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煤炭 - 459.99 206.84 -

浙江乐成投资有限公司 煤炭 1,167.05 12,762.23 560.75 -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煤炭 4,094.38 - 1,357.73 6,001.74

合计 9,133.73 32,536.61 37,385.76 45,299.87

煤炭流通业务收入 2,093,157.01 2,745,873.63 2,917,759.36 3,258,766.11

占比 0.44% 1.18% 1.28% 1.39%

A.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公司2019年度向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销售少量煤炭，销售金额1,036.74万元，单价651.50元/吨。

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系物产金属全资子公司，从事金属、矿产品等贸易批发业务，根据贸易业务需求，

向公司采购少量动力煤，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 交易发生当月动力煤CCI5500市场均价

（剔税）为553.06元/吨，与公司向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销售单价相比偏高，主要因交易煤种为块煤，块

煤为特殊煤种， 具有高热值、 低硫分属性（发热量5800大卡， 全硫St收到基 〈0.6%）， 因此价格高于

CCI5500市场均价，具备公允性。

B.山煤物产

公司2018、2019年度以及2021年上半年向山煤物产销售少量动力煤，销售金额为6,286.29万元、13,

481.92万元及3,872.30万元，销售均价为553.96元/吨、521.32元/吨、580.72元/吨。山煤物产本身系贸易企

业，根据具体业务需要以及客户需求，向公司采购少量煤炭，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

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相关交易时段内（2018年交易集中于11月，2019年集中于5-10月，2021年为4月

一笔）动力煤CCI5500市场均价（剔税）为550.27元/吨、515.59元/吨、578.76元/吨，与公司交易价格无显

著差异，具备公允性。

C.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度，公司向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焦煤、动力煤及焦炭，销售金额

为31,316.72万元、19,098.58万元、10,151.47万元。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焦炭以及化工产品

的生产，焦煤与动力煤系其生产焦炭的重要原材料。此外，其根据市场价格情况也会向公司采购部分焦炭

用于对外出售，因此向公司采购煤炭产品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

定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吨

关联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公司交易价格

焦炭 - 2,105.03 1,861.69

焦煤 925.23 1,105.49 1,112.40

市场价格

焦炭市场价格 - 1,689.53 1,824.86

焦煤市场价格 1,179.33 1,147.00 1,041.11

注：焦炭市场价格以钢之家中国焦炭价格指数相应月份内平均值作为参考，焦煤市场价格以相应月份内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3焦煤市场均价作为参考

2019年度公司与徐州伟天的焦炭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格， 主要原因系2019年向其销售的焦炭为期

货合约交割焦炭，徐州伟天2018年末与公司进行合作，商议理想交割价格后，公司进行建仓，2018年末焦

炭价格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11月最高达2,126.61元/吨，2019年年初交割时焦炭价格下跌，但公司与徐

州伟天仍按照约定，公司以约定期货价格接入该批焦炭，每吨加成少量固定差价后销售给徐州伟天，因此

价格具备公允性以及合理性。

2020年度公司与徐州伟天的焦煤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主要原因系根据江苏省环保要求，徐州伟

天2020年焦化厂关停，经营状况下滑，为控制成本，选择向公司采购焦炭，交易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主要

系考虑相关批次焦煤品质因素。 因此，上述交易具有合理性，定价具有公允性。

D.浙江金运达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2018年度向浙江金运达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少量动力煤， 销售金额为1,444.03万元， 销售均价

481.34元/吨。 浙江金运达实业有限公司本身为贸易商，根据具体业务需求，2018年度向公司采购少量煤

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合同签订日当日CCI5000价格

（剔税）为485.34元/吨，与本次交易不存在显著差异，具备公允性。

E.物产国际

公司2020年向物产国际销售少量动力煤，销售金额为8,654.66万元，销售均价为412.87元/吨。 物产

国际本身为贸易商，根据具体业务需求，2020年度向公司采购少量煤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

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4500)平仓交易当月均价（剔税）为413.24元/

吨，与本次交易不存在显著差异，具备公允性。

F.浙江物产宏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2018、2019年度向浙江物产宏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少量煤炭， 销售金额为251.08万元、

1,643.19万元，销售均价为686.63元/吨、636.19元吨。浙江物产宏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系物产化工下属

子公司，根据物产化工具体业务需求，向公司采购煤炭产品，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

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相关交易月份宁波港库提价（剔税）为561.37元/吨、561.09元/吨，与公司存在差

异的原因主要系交货地点为对方厂区，因此在宁波港库提价基础上还需加上港口间运输费用以及陆地运

费，定价具备公允性。

G.物产金属

公司2020年度向物产金属销售少量焦炭，销售金额为508.26万元，销售单价为1,659.29元/吨。 物产

金属本身为贸易商，根据具体业务需求，2020年度向公司采购少量焦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

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钢之家(中国)焦炭价格指数交易当月均价（剔税）1,586.88元/吨，

与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具备公允性。

H.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向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少量动力煤， 销售金额为206.84万元、

459.99万元，销售均价为714.21元/吨、714.11元/吨。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系中大期货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内存在少量煤炭贸易业务，根据业务需求向公司采购煤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

相关交易月份动力煤CCI5500市场均价（剔税）为486.48元/吨、490.79元/吨，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

原因主要系交易品种为特殊的5900大卡特低灰的动力煤，热值显著高于5500大卡，销售价格为结合公司

采购价格以及与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协商后确定，具备公允性。

I.浙江乐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以及2021年上半年向浙江乐成投资有限公司销售少量动力煤，销售金额为

560.75万元、12,762.23万元、1,167.05万元，销售均价为590.27元/吨、480.32元/吨、684.59元/吨。 浙江乐

成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少量煤炭贸易业务，根据业务需求向公司采购煤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 2020年主要交易5000大卡以及5500大卡动力煤，相关交

易月份动力煤CCI5000以及CCI5500市场均价（剔税）为459.96元/吨以及509.88元/吨，公司交易均价处

在上述区间内；2019年主要交易5900大卡动力煤，热值显著高于5500大卡，因此公司交易价格偏高，销售

价格为结合公司采购价格以及与浙江乐成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后确定。2021年公司向其采购发生于2月，相

应交易日的动力煤CCI5000市场价（剔税）为534.51元/吨，低于公司交易价格，主要系交易方式为终端配

送，需送货到指定厂区，交易价格系在CCI价格基础上加上海运费以及港杂等费用。 因此上述交易均具备

公允性。

J.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公司2018、2019年度向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销售少量煤炭，销售金额为6,001.74万元、1,357.73万

元以及4,094.38万元，销售均价为587.49元/吨、454.65元/吨、897.73元/吨。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系上

市公司山鹰国际（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600567.SH）下属子公司，从事各类包装纸板、纸箱、新闻纸及

其它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煤炭系其生产重要原材料，因此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煤炭产品，

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交易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定价。 2020年主要销售品种为5000大卡

动力煤，相关交易月份动力煤CCI5000市场均价（剔税）为442.05元/吨，与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2019年

全年宁波港自提5000大卡市场均价（剔税）489.05元/吨，低于公司销售均价，主要系公司2019年与山鹰

纸业交货地点大多为乍浦港或海盐港，与宁波港价格相比多出一部分运输费用，同时宁波港自提价未包

含装船等港杂费。 2021年主要销售品种为5000大卡动力煤， 相关交易日动力煤CCI5000市场均价 （剔

税）为723.89元/吨，交货地点为乍浦港，因此市场价格与销售单价差异原因与2020年相同。上述差异具有

合理性，公司销售价格具备公允性。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销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

利益输送。

（3）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少量租赁房屋、车辆情况，具有必要性及合

理性，相关交易合法。 相关租金价格依照周边区域市场价格确定，具有公允性，相关情况如下：

①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确认的租赁收入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宁波首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房屋 199.65 439.65 351.90 392.69

山煤物产 房屋 5.48 10.97 12.80 3.66

物产中大 房屋 - 15.53 - -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 房屋 1.43 2.86 4.29

合计 206.57 469.01 368.98 396.34

上述出租房屋为公司所拥有的庆春路137号闲置办公场所房屋， 出租价格根据周边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公司出租闲置办公场所可以增加收益，具有合理性。

②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确认的租赁费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秀舟纸业 房屋 - 20.95 20.95 17.81

中大金石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 - 2.49 -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房屋 3.34 5.55 - -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车辆 - - 2.54 22.31

合计 3.34 26.50 25.99 40.12

公司向秀舟纸业租赁房屋共三处，一处为员工宿舍，一处为办公室、一处为辅助用房，定价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确定；向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租赁房屋为公司子公司物产山鹰热电办公经营需要，定价根据

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向中大金石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房屋的用途为员工宿舍，定价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公司向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赁车辆主要为生产经营用车，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关联租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

送。

（4）关联担保

①本公司作为担保方情况如下（不含对子公司担保）：

A.根据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于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公司为浦

江水务在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21,840.00万元最高额保

证担保。

B.公司为物产国际提供保证担保，明细如下：

贷款金融机构 担保合同金额（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履

行完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5,000.00 2019.08.05

保证合同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

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是

15,000.00 2019.12.18 是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

省分行

13,000.00 2019.09.18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是

4,200.00 2019.07.08 是

6,800.00 2020.02.17 是

5,000.00 2020.06.10 是

10,000.00 2020.06.28 是

合计 59,000.00 - -

2020年11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具如下说明：“截至2020年6月30日，浙江

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署了编号为

“0120200742-2019年本级（保）字0054号” 、“2019年本级（保）字0097号”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

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我分行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两份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最高余额

分别为5,000万元及15,000万元， 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分别为 2019年8月5日至2020年8月4日、2019年

12月18日至2020年8月4日。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上述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务人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在我分行的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 ， 因此保证人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

0120200742-2019年本级（保）字0054号、2019年本级（保）字0097号两份保证项下担保的主债权余额

为零。截至本说明出具日，除上述两份保证合同外，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与我分行签订或存

在其他保证合同或保证承诺函。 ”

2020年11月23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出具如下说明：“截至2020年6月30日，浙江物产环保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2019）进出银（浙信保）字第1-022号《保证合同》、（2019）进出银（浙信保）

字第1-036号《保证合同》、（2020）进出银（浙信保）字第1-026号《保证合同》、（2020）进出银（浙信

保）字第1-009号《保证合同》、（2020）进出银（浙信保）字第1-029号《保证合同》对浙江物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在我分行5笔共计39,000.0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浙江物产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已偿还相关债务，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上述合同产生的保证责任已经完全解

除。 目前，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承担以我分行为债权人的保证或担保责任。

基于上述说明，公司为物产国际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

行提供的最高额担保已实质解除，公司不会因上述事由承担担保责任。

根据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于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公司为浦江

水务在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21,84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担保。 公司为浦江水务提供担保的主要原因系支持浦江水务进行借款融资以开展正常业务。 上述担保为

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因此公司未收取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公司为物产国际提供保

证担保的原因系物产中大集团内各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安排，未收取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情形。 因此，上述交易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及合法性。

②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情况如下（不包括与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被关联方（不包括与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提供担保的

情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存在的关联担保为上述对联营企业浦江水务的担保，与物产国

际的关联担保均已解除，不存在对物产中大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保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担保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5）关联方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为公司向关联方拆入资金， 主要为公司为维持正常资金周转，

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公司与物产中大间的资金拆借主要为临时资金周转，因此未约定利

息；公司与物产财务、山煤物产之间借款利息一般参照借款时点央行基准利率进行制定，具备公允性，具

体情况如下：

①相关资金拆入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资金占用费 对应科目

2018年度

物产中大 255,100.00 255,100.00 - 其他应付款

物产财务 125,000.00 120,000.00 656.15 短期借款

山煤物产 17,289.25 17,289.25 194.35 其他应付款

2018年小计 397,389.25 392,389.25 850.50 -

2019年度

物产中大 40,000.00 40,000.00 - 其他应付款

物产财务 205,000.00 175,000.00 470.47 短期借款

宁波银行 9,973.34 1,219.43 136.84 短期借款

2019年小计 254,973.34 216,219.43 607.31 -

2020年度

物产中大 275,000.00 275,000.00 - 其他应付款

物产财务 471,500.00 486,500.00 1,355.53 短期借款

宁波银行 7,736.74 5,000.00 194.21 短期借款

2020年小计 754,236.74 766,500.00 1,549.74 -

2021年1-6月

物产财务 350,000.00 265,000.00 1,861.99 短期借款

宁波银行 8,456.66 8,726.01 97.60 短期借款

20201年1-6月小计 358,456.66 273,726.01 1,959.59 -

合计 1,765,055.99 1,648,834.69 4,967.14 -

公司向物产中大拆入资金，主要为公司为维持正常资金周转，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物产中大为物产

环能控股股东，为下属企业提供临时资金的周转为正常经营行为，因拆借的目的均为临时资金周转，因此

未约定利息。

物产财务为持牌金融机构，公司向其拆借资金为正常经营需要，拆借利率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利息

依据合同正常支付。

公司向山煤物产拆入资金，依据为二者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

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借款峰值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借款利率参照公司内部资金拆借管理办

法中利率计算利息。 山煤物产作为公司持股50%的参股公司，公司向山煤物产拆入资金，一方面为了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体系内资金的高效率流动，另一方面，公司主营业务包含煤炭流通业务，贸易业务单

位时间内出现的资金需求峰值可能会比较高，与山煤物产签订资金拆入协议，本身亦是公司经营的需要。

相关资金拆借并已按照约定的借款利率、实际使用天数支付利息费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独立董事贲圣林曾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公司与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生资金拆借系正常商贷行为，相关拆借利率的确定系纯粹市场行为，具备公允性。

相关资金拆借并已按照约定的借款利率、实际使用天数支付利息费用。

②相关资金拆出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出系公司在向关联方的银行存款，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1.06.30/

2021年1-6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物产财务 33,993.03 35.56 24,121.93 43.02 92,897.22 50.54 54,724.37 83.76

宁波银行 192.32 89.39 126.73 387.95 165.11 838.25 6,122.04 10.28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19 7.51 822.72 6.84 0.91 13.51 903.67 72.69

合计 34,337.54 132.45 25,071.38 437.81 93,063.23 902.30 61,750.09 166.73

物产财务为持牌金融机构，公司在物产财务存款为正常经营需要，存款利率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利

息依据合同正常支付。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独立董事贲圣林曾独立董事的公司，公司在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系正常的商业银行存款行为，相关存款利率的确定系纯粹市场行为，具备公

允性。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公司在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系正常的商业银行存款行为， 相关存款利率的确定系纯粹市场行

为，具备公允性。

③相关资金拆借财务处理及合规性

相关资金拆入会计处理记为“其他应付款” 、“短期借款” 科目，相关资金拆出会计处理记为“银行存

款” ，上述会计处理符合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为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公司的关联方资

金拆入、拆出在上市公司监管范围内运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具备程序正当性。相关资金拆入、拆出的原

因具备商业合理性，未与现行法律产生冲突，具备合法性。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拆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

利益输送。

（6）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547.33 3,231.68 4,099.07 2,023.53

注：2020年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不包含2020年股份支付部分。

上述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为公司为相关人员提供劳务提供的报酬，根据公司薪酬制度、市场等因素确

定，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相关交易合法。

综上，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均具有必要性以及合理性，同时，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

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 依据市

场价格进行定价，具备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以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产品 133.80 33.31 410.90 154.58

桐乡泰爱斯热电 供热分摊 - - 347.67 -

桐乡泰爱斯热电

老公司清算分摊热

网管道折旧、人力

成本、前期费用、办

公设备

- - 252.55 -

桐乡泰爱斯热电 热网管道 - - - 8,085.17

桐乡泰爱斯热电 排污权 - - 152.13 -

物产中大 招待费 - - - 0.12

物产中大 培训费 - - 0.18 -

物产中大元通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购置 0.83 - 12.79 21.55

浙江热选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费 - 0.67 - -

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 车辆购置 - 32.56 26.66 -

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购置 2.52 11.06 - -

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办公费 - 0.12 34.17 -

物产中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137.20 101.55 131.01 124.37

浙江物产长乐创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拓展费 - - - 9.72

物产中大长乐林场有限公司 苗木费 2.04 - 4.64 -

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 绿化服务费 133.05 - 114.79 272.36

浙江物产中大医药有限公司 口罩购置 - 1.33 - -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电缆购置 105.35 - 27.34 -

浙江长乐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活动费 - - 0.70 0.45

物产中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费 - 1.19 - -

物产中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 153.69 - -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排污权 - 1,631.94 - -

物产中大元通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采购 - 3.12 - -

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办公设备 - 5.75 - -

物产中大国际学院 培训费 - 16.60 - -

浙江物产长乐创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 12.44 - -

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服务费 - 0.14 - -

物产中大长乐林场有限公司 绿化费 - 1.93 - -

杭州中大数云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服务费 15.85 7.20 - -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标书收入 - - - 0.05

浙江省浦江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劳务费 - 44.88 - -

金华交投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服务费 11.26 11.26 - -

金华申通汽车有限公司 修理费 0.52

嘉兴元通兴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车辆购置 - 65.50 28.42 -

浙江秀舟纸业有限公司 螺丝螺母等 - - 38.76 -

浙江兴舟纸业有限公司 螺丝螺母等 - - 9.06 10.76

小计 - 542.43 2,136.24 1,591.78 8,679.1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物产中大 房屋代管费 - 2.05 - -

桐乡泰爱斯热电 供热分摊 - - 763.71 -

嘉兴市富达化学纤维厂 建材废弃物处理 15.94 - - -

浙江兴舟纸业有限公司 除盐水、自来水销售 10.90 - - -

小计 - 26.84 2.05 763.71 -

报告期内，公司偶发性关联采购、销售金额总体较少，主要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A.桐乡泰爱斯能源与桐乡泰爱斯热电之间的供热分摊、清算分摊热网管道折旧、人力成本、前期费

用、办公设备、排污权等

桐乡泰爱斯热电于2017年12月26日全面关停，桐乡泰爱斯能源于2017年9月9日进行试运行工作，期

间涉及到的供热分摊、排污用权分摊等各类问题，两家经协商沟通后达成协议，桐乡泰爱斯能源2019年应

付桐乡泰爱斯热电相应费用（剔除增值税后）数额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供热分摊 347.67

老公司清算分摊热网管道折旧、人力成本、前期费用、办公设备 252.55

排污权 152.13

桐乡泰爱斯热电2019年应付桐乡泰爱斯能源相应费用（剔除增值税后）数额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供热分摊 763.71

上述交易系两家电厂业务过渡期间的正常费用分摊，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相关交易合法，金额系两

方在市场价格基础上进行制定（其中办公用品费用经桐乡市方联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具备公允性。办

公设备资产价值系根据桐乡市方联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方联评【2018】513号）确

定，评估基准日2018年7月18日，主要情况如下：

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

主要参数及评估过程：评估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了评估，以购买评估对象所需的各项必要费用

之和为基础，求取委估对象的重置成本，再根据评估对象的里程成新率及年限成新率综合来计算委估对

象于评估时点的评估价值。

计算公式：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评估结果：桐乡泰爱斯热电有限公司申报的化验、检修及办公设备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7月18日的

评估价值为18,880.60元。

B.桐乡泰爱斯能源向桐乡泰爱斯热电收购热网管道

2018年公司下属子公司桐乡泰爱斯能源以评估价格向桐乡泰爱斯热电收购热网管道， 盘活国有资

产，提升使用效率，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 相关管道评估价格为8,327.73万元（含税，剔除

增值税后金额为8,085.17万元），价格具有公允性。

C.公司向物产中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内部信息系统建设以及维护工作，报告期内采购金额分别

为124.37万元、131.01万元、101.55万元及137.20万元，用于完善公司内部信息化建设，具有必要性及合理

性，相关交易合法，相应系统单价以及总体运维服务费用的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制定，具有公允性。

D.公司向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采购热电联产项目景观绿化工程。 报告期内采购金额分别

为154.58万元、410.90万元、33.31万元及133.80万元，采购对于公司热电业务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

交易合法，采购价格系通过招标形式确定，由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施工定价公允。

E. 公司向浙江物产长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采购绿化产品， 报告期内采购金额分别为272.36万元及

114.79万元，采购对于公司热电业务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采购价格系通过招标形式确

定，定价公允。

F.公司向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采购排污权，2020年采购金额为1,631.9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根据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盐分局出具的 《浙江物产山鹰热电有限公司公用热电项目总量平衡方案》（编号

2020231），上级调配海盐县政府储备量化学需氧以及氨氮富余量小于物产山鹰热电项目所需指标量，因

此批准将山鹰纸业排污权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指标富余部分协议转让给物产山鹰热电，以满足其热电

项目需求。

上述排污权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指标采购对于公司物产山鹰热电项目的正常经营具有必要性及

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使用期限根据环保部门规定为五年。 协议转让价格系参考嘉兴市环保局2020年9

月22日网上相关排污权指标拍卖中标价格情况，经双方洽谈协商，按目前市场均价九六折确定，具备公允

性。

G. 公司向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采购办公车辆，2019年、2020年采购金额为26.66万元，32.56万元，

2019年为公司下属浦江热电向其采购一辆商务车，2020年为公司下属物产金义热电向其采购一辆商务

车，采购对于公司相应子公司经营办公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采购价格系根据相应车型的

市场价格进行确定，定价公允。

H. 公司向嘉兴元通兴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采购办公车辆，2019年、2020年采购金额为28.42万元、

65.50万元，2019年为公司下属秀舟热电向其采购一辆商务车，2020年为公司下属物产山鹰热电以及新嘉

爱斯热电分别向其采购一辆商务车，采购对于公司相应子公司经营办公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交易

合法，采购价格系根据相应车型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定价公允。

I.公司下属浦江热电2020年向浙江省浦江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开发区” ）

采购劳务服务，具体为因浦江热电日常经营以及业务开拓需要，向浦江开发区借用两名员工，具有必要性

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合法，采购公司向浦江开发区支付劳务费，劳务费金额依据浦江热电自身薪酬体系制

定，具备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其余偶发性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公司根据短期经营需求进行的采购以及销售，具有

合理性及必要性，定价依据公允。 相关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亦较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资产转让与收购

①公司将持有的景宁水务51%股权，以万邦评估出具的万邦评报[2018]23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股

权评估价值为基础（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作价652,511.52元转让给物产中大公用环境投资有

限公司。

公司拟聚焦于煤炭流通业务与热电联产业务，将其他业务转让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相关交易具有

合法性。

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评报[2018]23号）评估报告，景宁水务

100%股权价值为1,850,000.00元，扣除570,565.64元分红款后的51%为652,511.52元。

本次评估主要情况如下：

A.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结果选取收益法）

B.主要参数及评估过程

a.资产基础法

单位：元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888,330.06 1,898,495.76 10,165.70 0.54%

其中：应收账款 193,148.38 203,314.06 10,165.70 5.26%

非流动资产 115,878.84 113,200.00 -2,678.84 -2.31%

其中：固定资产 115,878.84 113,200.00 -2,678.84 -2.31%

其中：车辆 46,547.42 44,100.00 -2,447.42 -5.26%

其中：电子设备 69,331.42 69,100.00 -231.42 -0.33%

资产合计 2,004,208.90 2,011,695.76 7,486.86 0.37%

流动负债 370,247.08 370,247.08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370,247.08 370,247.08 - -

股东全部权益 1,633,961.82 1,641,448.68 7,486.86 0.46%

b.收益法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年度

预测期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3月

1 一、营业收入 4,149,000 4.446,000 4,446,000 4,446,000 1,096,000

2 减：主营业务成本 3,174.500 3,367,300 3,384,100 3,395,600 839,800

3 二、营业利润 85,030 114,330 50,930 10,130 10,175

4 三、利润总额 85,030 114,330 50,930 10,130 10,175

5 四、净利润 85,030 114,330 44,530 8,830 8,875

6 五、权益自由现金流 135,430 93,899 44,401 7,569 325,833

7 折现率 10.11% 10.11% 10.11% 10.11% 10.11%

8 折现期 0.50 1.50 2.50 3.50 4.13

9 折现系数 0.9530 0.8655 0.7860 0.7138 0.6718

10 折现额 129,065 81.270 34,899 5,403 218,895

11 现值 469,532

12 加：溢余资产 1,380,000

13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850,000

C.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64.14万元。

釆用收益法评估计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85.00万元。

D.评估增减值情况及原因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与账面所有者权益比较增值0.75万元，增值率0.46%，增值的主要原

因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收益法评估结果: 釆用收益法评估计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85.00万元， 与账面所有者权益

163.40万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21.60万元，增值率为13.22%。 增值的主要原因为景宁水务盈利能力良好，

预测收入稳定且持续。

②桐乡泰爱斯能源与桐乡泰爱斯热电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热网管道转让协议》。 桐乡泰爱斯热

电将位于桐乡市区与开发区的热网管道设备资产以评估价格8,327.73万元转让给桐乡泰爱斯能源。

在桐乡泰爱斯热电关停的情况下，桐乡泰爱斯能源收购其相关资产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具有合理性

与必要性，相关交易合法。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桐乡泰爱斯热电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宜涉

及的该公司热网管道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17】第3070号）评估报告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11月30日，评估对象为桐乡泰爱斯热电拟转让的热网管道，主要情况如下：

A.评估方法：成本法，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B.评估过程及主要参数：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其他费用+资金成本）×（1+合理利润）

建安工程造价的确定：根据评估基准日热网管道的每米市场造价结合各管道工程量，另加上管道支

架、管道保温、管道油漆、终端设备及其他未计费用等配套工程得出重置后建安工程造价

其他费用的确定：前期及其他费用由政府政策性收费和建设单位管理性成本支出两部分组成，包括

项目建设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等。 根据评估基准日行业标准和地方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规

定，确定前期及其他费用。 在本次评估中，依据所估物业的实际状况，确定工程前期费用为建筑工程造价

的8.21%，拆迁系数为管网工程建设时涉及到的拆迁补偿费、青苗补助费等，市区工程取10%，开发区工程

取5%，具体包括：

序号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计费标准 取费依据

1 勘察设计费 建筑安装总造价 3% 计价格【2002】10号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筑安装总造价 2% 财建【2016】504号

3 前期工程咨询费 建筑安装总造价 0.15% 计价格【1999】1283号

4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筑安装总造价 2.86% 发改价格【2007】670号

5 工程招标代理费 建筑安装总造价 0.2% 计价格【2002】1980号

合计 8.21%

资金成本的确定：资金成本是指房屋建造过程中所耗用资金的利息或机会成本，对于工程造价较大

的、建设期在三个月以上的项目计算其资金成本，建设期在三个月以下的项目不计算其资金成本。资金成

本率以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为准，按照建造期资金均匀投入计算。 资金成本=（建安

工程造价+其他费用）x贷款利率×建设工期x1/2

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执行的银行贷款利率如下：

时间 年利率%

一年以内（含一年） 4.35

一至五年（含五年） 4.75

五年以上 4.90

合理利润：取整个行业9%的利润。

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的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C.评估结果：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桐乡泰爱斯热电拟资产转让涉及的热网管道长度52,

081.00米，共82项，评估原值128,952.80万元，评估价值8,327.73万元。

D. 评估增减值情况及原因： 桐乡泰爱斯热电拟资产转让涉及的热网管道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8,

327.73万元，账面价值3,521.99万元，评估增值率136.45%，增值原因如下：

首先，大部分热网从1998年开始陆续建造，多年来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另加上资金成本、利润等造

成评估价值大幅上涨，对部分影响因素量化分析如下：

影响因素 1999年 2017年 增值率

价格指数-普钢（华南）

（元/吨）

2,571.33 4,092.10 59.14%

人均GDP

（元）

7,229.33 60,014.35 730.15%

GDP现价-建筑业

（亿元）

5,180.87 57,905.56 1017.68%

热网管道评估 136.45%

注：价格指数-普钢（华南）数据来源wind，人均GDP以及GDP现价-建筑业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被评估单位管道财务折旧年限为20年，管道评估经济耐用年限为30年，折旧年限短于经济耐用

年限，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

综上，1999年至今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同时财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经济耐用

年限，因此热网管道评估增值率较高具有合理性。

上市公司可比案例中收购管网资产的案例披露较少，管网资产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因建造年份较

长，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可比案例如下：

评估

年份

上市公司

评估

资产

评估

方法

增值率 披露增值原因

2021 长源电力

国电青山热电有

限公司等四家长

期股权投资

资产基础法 56.89%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均为重资产企业， 各家子公司

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等资产所占

比重较大，而这些资产受物价因素影响较大，如人

工费、材料费等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土地补偿费和

市场价格的上涨， 导致了长期股权投资单位的评

估增值

2020 长电科技

星科金朋部分闲

置老旧固定资产

重置成本法

219.16%

(设备类)

委估资产购置时间较早，账面净值较低。评估成新

率经济寿命口径与会计折旧摊销年限差异， 导致

评估净值增值幅度较大。

综上，结合可比案例以及原材料、物价等的整体上涨趋势，收购桐乡泰爱斯热电管网资产的交易定价

具有公允性，不存在高价收购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③2018年向秀舟纸业收购秀舟热电19%股权（2019年完成股权转让）。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①银行存款

公司在关联金融机构存款为正常经营开展需要，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相关交易合法。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1.06.30/

2021年1-6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账面

金额

利息

收入

物产财务 33,993.03 35.56 24,121.93 43.02 92,897.22 50.54 54,724.37 83.76

宁波银行 192.32 89.39 126.73 387.95 165.11 838.25 6,122.04 10.28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19 7.51 822.72 6.84 0.91 13.51 903.67 72.69

合计 34,337.54 132.45 25,071.38 437.81 93,063.23 902.30 61,750.09 166.73

公司在物产财务的银行存款为公司根据正常资金安排，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款，公司与集团财

务公司之间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执行。 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在集团

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33,993.03万元，2021上半年利息收入35.5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之

间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其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不存在关联方

占用发行人非经营资金的情况。

公司在宁波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为公司根据正常资金安排，存放

在上述两家商业银行的存款。 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在宁波银行的存款余额为192.32万元，2021年上半

年利息收入89.39万元，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152.19万元，2021年上

半年利息收入7.5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银行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其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

用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发行人非经营资金的情况。

②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3,615.43 180.77 3,817.32 190.87 3,803.08 190.15 1,338.71 66.94

富达化纤 344.56 17.23 457.01 22.85 438.68 21.93 359.71 17.99

兴舟纸业 2,928.05 146.40 3,897.43 194.87 2,544.17 127.21 2,622.88 131.14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1.01 0.05 - - - - 25.13 1.26

秀舟纸业 - - 0.62 0.03 - - - -

合计 6,889.04 344.45 8,172.38 408.62 6,785.94 339.30 4,346.42 217.32

应收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款项主要为应收煤炭款，为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中产生的应收款项。 公司已

根据会计准则以及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其充分计提了180.77万元坏账准备。根据公司与徐州伟天签订的股

权质押合同，并办理工商登记，徐州伟天将其持有的49%物产伟天（物产环能持股51%）股权质押给了物产

环能，因此必要时公司可通过收回其出资金额方式（3,920万元）挽回损失。 报告期后公司会继续加速对其

的应收账款回收，应收徐州伟天款项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以及收入规模比例较小，总体风险可控。

应收富达化纤、兴舟纸业、秀舟纸业款项主要为应收供电以及蒸汽款，为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中产生的

应收款项，截至2021年8月31日富达化纤、兴舟纸业、秀舟纸业已全部偿还，未收取利息。

应收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款项主要为应收供电以及蒸汽款，为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中产生的应收款

项，截至2021年8月31日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已全部偿还，未收取利息。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

存在上述关联方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③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物产中大 - - - - 0.35 0.02 0.35 0.02

潘琴芳 - - 0.12 0.01 - - - -

山煤物产 23.95 1.20 - - - - - -

其他应收山煤物产款项主要为年内代付部分人员工资，公司代付的少额工资款项一般于年底与山煤

物产进行结清。报告期内，山煤物产、物产中大、潘琴芳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不存在山煤物产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山煤物产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④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内容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桐乡泰爱斯热电 材料款 - - - 5,757.44

富林化纤 材料款 20.52 21.97 31.06 25.20

山煤物产 煤炭 3,468.34 4,892.51 4,994.71 2,315.13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款 - - - 3.87

浙江物产长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物

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款 - 8.18 8.18 205.10

物产中大元通电缆有限公司 材料款 8.61 - - 25.00

秀舟纸业 租赁费 - - - 17.81

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 68.88 137.08 -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款 8.43 - 4.26 -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 运输款 - - 150.18 103.00

合计 3,505.90 4,991.54 5,325.47 8,452.55

应付富林化纤材料款为公司向其采购电厂设备材料，未支付利息，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款项暂未

支付。

应付山煤物产材料款为公司向其采购煤炭，未支付利息，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款项暂未支付。

应付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材料款为公司向其采购电缆维修费， 未支付利息， 截至2021年8月

31日，该款项暂未支付。

应付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材料款为公司向其采购电缆维修费， 未支付利息， 截至2021年8月

31日，该款项暂未支付。

上述关联方应付款项均为正常业务经营产生的采购应付款，截至2021年8月31日，本公司暂未支付，

未支付利息。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日，上述关联方不存在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⑤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内容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山煤物产 资金拆借款 617.10 671.10 2,901.10 37.42

桐乡泰爱斯热电 清算分摊款 - - 2,450.00 -

秀舟纸业 收购股权尾款 - 52.52 550.00 -

毛荣标 风险抵押金 31.50 31.50 106.00 26.50

潘琴芳 风险抵押金 - - 106.00 -

王晓光 风险抵押金 38.50 38.50 128.00 -

朱江风 风险抵押金 38.50 38.50 128.00 -

钟小洪 风险抵押金 31.50 31.50 106.00 26.50

林开杰 风险抵押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王竹青 风险抵押金 23.16 23.16 37.90 -

林小波 风险抵押金 23.16 - - -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 押金及保证金 10.25 10.25 0.25 20.00

金华交投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应付薪酬 - 11.26 - -

富达化纤 押金及保证金 2.00 2.00 - 1.50

兴舟纸业 押金及保证金 36.00 33.00 23.00 20.50

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押金及保证金 - - - 1.00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0 - - -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金 500.00 - - -

物产中大 应付利息 6.57 - - -

物产财务-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286.03 46.40 8.46 12.08

合计 - 1,764.27 1,089.69 6,644.71 245.51

注：应付金华交投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职工薪酬为公司借调其员工薪酬，薪酬根据公司与金华交投综合能源有

限公司签署的人员借用协议确定。

其他应付上表自然人的风险抵押金为依据公司绩效管理办法向公司高管收取的风险金，风险金按奖

金的30%累计计提，报告期内未收取利息，上述风险抵押金在高管在岗期间不予返还，由公司代存。

其他应付山煤物产的具体内容为资金拆借款项，为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向山煤物产借入资金，借款利

息一般参照借款时点央行基准利率进行制定，具备公允性，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述资金拆借款暂未归

还。

其他应付神华海运为正常业务往来中对方缴纳的押金及保证金， 报告期内对方未收取利息， 截至

2021年8月31日，神华海运因与公司业务往来仍在正常持续，因此上述押金及保证金暂未归还。

其他应付富达化纤、兴舟纸业、杭州长乐森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为正常业务往来中对方缴纳的押金

及保证金，报告期内对方未收取利息，截至2021年8月31日，富达化纤以及兴舟纸业因与公司业务往来仍

在正常持续，因此上述押金及保证金暂未退还。

其他应付物产中大为以往年度借款的利息费用，利率参照基准利率进行制定，定价公允，截至2021年

8月31日，上述利息费用暂未结清。

其他应付物产财务为正常借款业务中的利息费用，利率参照基准利率进行制定，定价公允，截至2021

年8月31日，上述利息费用暂未结清。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关

联方不存在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⑥预收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内容 2020.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山煤物产 预收货款 5,480.00 4,680.00 - 2.94

浙江物产宏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预收货款 - - - 285.95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 预收运输款 - - - 1.43

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预收货款 - - 84.36 -

浦江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污泥处置 16.33 - - -

物产中大 房租、物业费 6.20 - - -

上述关联方预收款项均为正常业务经营产生的预收货款，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未有收取

利息。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

关联方不存在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⑦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1-6月/

2021.06.30

2020年度/

2020.12.31

2019年度/

2019.12.31

2018年度/

2018.12.31

宁波银行

票据贴现息手续费

等

282.65 1,030.12 2,259.83 -

宁波银行

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财（含本金）

35,221.66 - - -

宁波银行 投资损失 21.60 - - -

中大期货有限公司 手续费 92.38 27.06 17.50 15.02

中大期货有限公司 持仓保证金 2,264.85 1,054.11 2,531.65 3,838.32

浙江中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损失 444.50 - - -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手续费及其他 0.59 - - -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关

联方不存在向发行人拆借资金或者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会成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会为第四届董事会，共有董事11名，设董事长1名，副董

事长2名，独立董事4名。 董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职期限

1 钟国栋 董事长 三年

2 陈明晖 副董事长 三年

3 王晓光 副董事长 三年

4 毛荣标 董事 三年

5 廖建新 董事 三年

6 黄铁飞 董事 三年

7 葛庆成 董事 三年

8 杜欢政 独立董事 三年

9 金雪军 独立董事 三年

10 周劲松 独立董事 三年

11 陆士敏 独立董事 三年

公司现任董事的简历如下：

1、董事长 钟国栋

钟国栋，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0年

11月至1985年6月在上海铁路局杭州列车段担任货运员；1985年6月至1996年7月在浙江省物资学校担任

员工；1996年7月至1999年4月在浙江省金属材料公司担任员工；1999年4月至2020年6月在物产国际历

任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2020年6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

董事长。

2、副董事长 陈明晖

陈明晖，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2年8月至

2011年10月在物产金属（及前身）历任员工、财务部经理助理、副经理、所属宾馆总经理、炉料部副经理、

运营管理部总监等职务；2011年10月至2014年5月在物产集团担任流通部部长；2014年5月至今在物产环

能担任副董事长，2014年12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总经理。

3、副董事长 王晓光

王晓光，男，196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9年7月至1990年12月在浙

江农业大学担任员工；1990年12月至2001年2月在浙江省委高校工委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1年

2月至2008年5月在浙江省委组织部历任主任科员、副调研员；2008年5月至2015年10月在浙江中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副总裁、 工会主席等职务；2015年10月至2017年7月在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2017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副董事长。

4、董事 毛荣标

毛荣标，男，196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8年8月至

2009年3月，在物产燃料（及前身）历任煤炭经营部业务员、副经理，煤炭配供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2009年3月至2011年6月在浙江省煤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1年6月至今，在物产环能（及

物产燃料）担任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董事。

5、董事 廖建新

廖建新，男，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2年8

月至1997年8月在浙江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下属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00年3月至2003年11月在浙江物

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投资规划部长；2003年11月至2016年2月在物产集团历任

流通部副部长、部长、信息办主任，下属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16年2

月至2016年11月在物产中大担任流通部总经理，信息办、协同发展中心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20年5月

担任物产中大欧泰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5月至今在物产中大担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20年7月至今

在物产中大担任董事会秘书；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董事。

6、董事 黄铁飞

黄铁飞，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1992年8月至

2000年11月在浙江省化工轻工总公司担任业务员；2000年11月至2007年12月在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

专营有限公司担任部门副经理；2008年1月至2010年10月在浙江京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2010年11月至2014年4月在浙江物产光华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2014年5月至

2017年9月在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7年10月至

2019年12月在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20年1月至今，在物产中大实业

部、安全生产部担任总经理；2020年1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董事。

7、董事 葛庆成

葛庆成，男，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2年5月至1983年2

月在河北外贸口岸仓库担任员工；1983年2月至2009年10月在秦皇岛港务历任工人、宣传部港报社干部、

办公室秘书、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09年10月至今在河北港口集团历

任办公室主任、职工监事、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中心主任、物流事业部总经理、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等职

务；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在河北港口投资担任董事长；2012年6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董事。

8、独立董事 杜欢政

杜欢政，男，196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1984年9月至

2014年7月在浙江冶金专科学校历任教师、系主任、教授、副校长等职务；2014年至今在同济大学担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独立董事。

9、独立董事 金雪军

金雪军，男，195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1984年12月至今于浙江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独立董

事。

10、独立董事 周劲松

周劲松，男，197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教授。 主要从

事生物质能的综合利用、煤的清洁燃烧、重金属排放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1996年至今历任浙江大学讲师、

副教授、教授；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独立董事。

11、独立董事 陆士敏

陆士敏，男，197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1994年7月至

1998年12月在上海中华社科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经理；1999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上海众华沪银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人；2014年1月至今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监事会为第四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每届任期3年，可

以连选连任，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职期限

1 朱江风 监事长 三年

2 杨必来 监事 三年

3 朱红梅 监事 三年

4 金 成 职工监事 三年

5 蔡元栋 职工监事 三年

公司现任监事的简历如下：

1、监事长 朱江风

朱江风，男，196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 1986年8月至2000年

10月在浙江省物资局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2000年10月至2016年11月在物产中大（及前物产集团）历

任资产管理运营部部长助理、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风险管控中心主任、法律事务部部

长、审计风控与法律事务部部长、实业管理与安全生产部部长、职工监事等职务；2016年11月至今在物产

环能担任监事长。

2、监事 杨必来

杨必来，男，198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7月至2016年1月在物

产中大历任审计部职员、 审计部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16年2月至2020年10月在物产中大历任审计部职

员、审计部高级经理等职务；2020年11月至今在物产中大担任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

环能担任监事。

3、监事 朱红梅

朱红梅，女，197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2年7月至2009年10月在秦

皇岛港务（及前身）历任审计员、科长等职务；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在河北港口集团担任综合处处

长；2011年8月至今在河北港口集团担任审计部副部长；2012年6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监事。

4、职工监事 金成

金成，男，197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4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及

物产燃料）历任审计风控部员工、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4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职工监

事。

5、职工监事 蔡元栋

蔡元栋，男，198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05年7月至2017年9月在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任职；2017年10月至今在物产环能（及物产燃料）历任员工、党群工会办公室副主

任；2020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职工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7名，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期限

1 陈明晖 总经理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2 毛荣标 副总经理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3 林开杰 副总经理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4 林小波 副总经理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5 俞保云 总工程师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6 王竹青 财务总监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7 朱方超 董事会秘书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陈明晖、毛荣标的简历参见本节之“（一）董事会成员” 。

1、副总经理 林开杰

林开杰，男，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6月至2020年7月，在

物产环能（及物产燃料）历任业务员、煤炭事业三部销售一部副经理、煤炭事业三部销售一部经理、煤炭

事业三部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20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副总经理。

2、副总经理 林小波

林小波，男，198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年7月至2021年4月，在

物产环能（及物产燃料）历任业务员、煤炭经营部经理助理、煤炭经营部副经理、煤炭经营部经理、煤炭事

业一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21年4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副总经理。

3、总工程师 俞保云

俞保云，男，196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

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浙江省特级专家，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参与制订多项地方行业标准。专注研究与新能源研发、热电厂技术管理领

域。 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在浙江省电力设计研究院任职；1990年9月至1996年11月在嘉兴热电厂历任

汽机分厂副主任、生技科科长；1996年11月至2020年4月在新嘉爱斯热电（及前身）历任总经理助理、生

技部主任、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省级）企业研究院院长、总经理等职务；2018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任

总工程师，并于2020年10月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财务总监 王竹青

王竹青，男，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3年8月至

1999年2月在绍兴县物资局担任会计；1999年2月至2001年11月在萧山市南阳卫生医药经营部担任财务

主管；2001年11月至2004年3月在浙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4年4月至2006年3月在浙江

拓峰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6年4月至2008年3月在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主管；

2008年4月至2013年10月在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2013年11月至

2015年4月在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管理部经理；2015年5月至2020年7月至今在物产环能历任财务

部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2020年8月至今，任物产环能财务总监。

5、董事会秘书 朱方超

朱方超，男，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年10月至今在物产环能

（及物产燃料）历任员工、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20年8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董事

会秘书。

（四）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俞保云、章平衡、李廉明3人，简要情况如下：

俞保云的简历参见本节之“（三）高级管理人员” 。

1、核心技术人员 章平衡

章平衡，男，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专注于节

能环保领域的生产、经营和研发工作，大力推动了热电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有关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8月至1997年9月在嘉兴热电厂担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97年

10月至2015年12月在新嘉爱斯热电（及前身）历任工程师、高工、生技部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

职务；2015年12月至2020年4月在浦江热电担任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在新嘉爱斯热电担任总经理。

2、核心技术人员 李廉明

李廉明，男，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入选浙

江省第二批省属企业“五个一” 人才工程，有关成果先后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电力行业设备

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奖。 2013年7月至2019年11月在物产环能历任新能源产业部热电项目负责人、生产

技术部经理助理、 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等职务；2019年11月至今在物产环能担任生产技术部负责人，2021

年4月至今兼任新嘉爱斯热电常务副总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除发行人及发行

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职务

兼职单位与本公司的关

联关系（除兼职引起的

关系外）

王晓光 副董事长 杭州环投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员工持股平台企业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

廖建新 董事

物产中大

董事会秘书兼

董办主任

公司控股股东

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子公司

黄铁飞 董事 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参股公司

葛庆成 董事

河北港口投资 员工 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

杜欢政 独立董事

同济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浙江特力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北控城市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金雪军 独立董事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大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浙江圆音海收藏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浙江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

周劲松 独立董事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浙江大学 教授 -

陆士敏 独立董事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所合伙人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监事 -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沈阳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杨必来 监事

物产中大 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公司控股股东

物产财务 监事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子公司

朱红梅 监事

中煤科工能源投资秦皇岛有限公司 监事 -

河北港口集团 审计部副部长

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的

母公司

唐山曹妃甸冀港通用港务有限公司 监事

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母

公司的其他孙公司

金 成 职工监事 杭州环投 监事

员工持股平台企业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

林小波 副总经理 山煤物产 董事、经理 公司合营企业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兼职主要包括：在派出股东单位任

职、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或相关单位任职；公司独立董事原所在单位任职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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